
公司注册资金实缴

产品名称 公司注册资金实缴

公司名称 常理企业服务（苏州）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服务模式:流程熟悉，一对一服务
服务优势:10年+企业，专业专注
服务区域:全国各省市

公司地址 苏州市吴中区长桥街道双银星座商务广场1幢120
5室

联系电话 18051097905 18051097905

产品详情
一．扩大可用出资的财产范围，明确股权、债权可以作价出资，更加有利于盘活资产。新《公司法》第四十八条。那么无形资产实缴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提示知识产权实缴法律有明确的规定，无形资产需要作价出资，非货币资产出资的判定依据有三点：
1、出资人：股东；
2、所有权变更：由出资人（股东）名下转移到公司名下；
3、作价评估：具有法律效力的无形资产评估报告，形成有形证据，避免被判定为出资不实。
二．增加董事会对认缴出资核查责任制度。根据新《公司法》第五十一条规定，董事会应当对未按期出资股东进行催告、催缴出资;董事会怠于行使职权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责任很重。
三．允许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查阅会计凭证。新《公司法》第五十七条。
四．股权转让更加科学、更加人性化。办理股权转让后，认缴出资未届出资期限的股权，由受让人承担缴纳。新《公司法》第八十八条规定。
五．增加允许设立一人股份有限公司。新《公司法》第九十二条。
六．允许公司按照规定使用资本公积金弥补亏损。新《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四条。
七．增加公司强制注销制度，消除“僵尸”公司。新《公司法》第二百四十一条。
八．设置五年期限。第四十七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由股东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五年内缴足。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决定对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实缴、注册资本最低限额、股东出资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九．修订后的公司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股权、债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除外。
此条规定，新增了用股权、债权的出资形式，但股权、债权出资属于非货币财产出资，应当经过严格的评估程序，并办理相应的产权过户、权利转让等手续，出资才合法有效。对于第八条，存量公司实缴资本不足的问题提供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我们将为您详细解析这两种制度的特点及对企业的影响，《新公司法》对于规范市场，根据《公司法》第1条规定:“为了适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需要,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保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特别是实缴。

想要了解更多，欢迎来电咨询；

常理企业服务旨在为客户创造价值，提供品质服务，请您放心。十年+经验咨询老师，全程跟进，专业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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